
遵 守 選 舉 法 令 ， 宏 揚 法 治 精 神

檢 舉 賄 選 要 勇 敢 ， 政 治 清 明 有 期 盼

高雄市第３屆左營區新上里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左營區選務作業中心 編印

高雄市第３屆左營區新上里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
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
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王

櫻

樺

62
年
04
月
25
日

女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義守大學健康管理學系、高雄女中、復

華高中、道明國中、新莊國小

第1、2屆新上里里長、106特優里長、

102中華民國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訪問菲律

賓代表、高雄市青工總會副總會長、救

國團左營區團委會副會長、左營婦女會

理事、高雄市社會優秀青年、立法委員

黃昭順助理、高雄市農會四健會義務指

導員、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監事

一、以真誠、實在及負責的服務精神，加強為民服務，以反映民情意願為依歸。

二、運用手機APP整合里內商圈優惠平台，帶動社區商機發展。

三、整合市府福利資源，為弱勢家庭提供有效的幫助，營造弱勢關心、老人放心、身障貼心、

兒少開心、婦女安心之幸福社區。

四、促使社區內NGO團體啟動跨領域合作契機，營造社區地方特色。

五、倡導「唱社區的歌、跳社區的舞、著社區的畫、說社區的故事」，凝聚社區清新開放的文

化力量。

2
朱

冠

奕

77
年
04
月
05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私立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

私立明誠中學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工

高雄市鼓山區公所社工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個管師

市議員李柏毅辦公室特助

立委劉世芳辦公室副主任

1. 樂齡好生活－結合在地農產，推動銀髮共餐，並成立新上關懷光點，促進跨齡互動。

2. 社福一條龍－整合社會福利資源，翻轉弱勢族群，實現新上共榮圈。

3. 安全防護網－推動鄉里巡守計畫，加強治安及校園安全維護，並串聯里區大樓華廈，打造

新上聯防網。

4. 健康新上人－爭取地區醫療優化，整併公務單位資源，提供里內免費衛教與健檢服務。

5. 交通守門員－監督各項道路工程，並定期檢視與維護道標、路燈及反光鏡。

6. 美綠新家園－加強里內巷弄、公園綠地整潔維護，並成立環境專線，即時通報即時處理。

7. 救急智囊團－設立社福、律師、代書免費諮詢時間，為里民即時解惑。

8. 友里一家親－定期舉辦各類活動，活絡里民連結，促進社區認同。

9. 浪牠有個家－整合社區愛媽愛爸，並推動社區TNR結紮與認養計畫。

3
陳

威

光

75
年
11
月
12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舊城國小、左營國中、中華藝校、中國

文化大學

市議員陳玫娟特助、立委黃昭順競選團

隊助理、高雄市PK幸福獅子會、高雄市

清玉文教發展協會副總幹事、107年高雄

市社會優秀青年、高雄市青年工作總會

委員。

1. 長照：＊擴大里內長者照護讓更多長輩受惠。 ＊爭取照顧獨居長者醫療，飲食和居家照顧。

2. 幼兒：＊爭取提供新手媽媽育兒諮詢指導。 ＊學校加強導護並維護學童安全。

3. 醫療：＊連結醫院提供里民衛教資訊，並於每個月做三高檢測，在里內增設檢測地點，讓里

民能就近做健檢。 ＊每年固定施打流感預防針，這些健檢醫療不分黨派只要里民都可參

加。

4. 市場：＊龍華市場位於里中心，為讓里民有安全、舒適、便利的購買環境，建請市府提供補

助與協肋改善。

5. 安全：＊爭取增設巡邏信箱，加強治安死角巡邏，維護里民安全，檢視故障監視器修復，並

增設監視器。 ＊爭取公園除了環境維護也加強治安巡邏，讓里民有安全活動空間。 ＊爭取

行道樹定期修剪，維護市容整齊。 ＊爭取自由二路6巷﹝龍華國中旁﹞植栽帶變更修建成學

生通學步道，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

6. 交通：＊爭取加強里內柏油路面整平。 ＊爭取增設汽機車停車空間，減低汽機車違停與併

排。

7. 里民聯繫：未來威光將和鄰長加強連結，讓里民取得里內動態並建立里民問題反映管道，為

社區做最大效應，讓新上里有更大發展空間。

4
楊

振

谷

67
年
08
月
12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西湖高中
澳洲詹姆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澳洲留遊學移民顧問

推行親子道德教育、讀經教育、道德品德基礎發展。

改善新上里環境保護、街道交通順暢。

舉辦讀書會、心靈講座、投資理財講座。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原住民
所屬村里

備  註

0582 新吉莊北極殿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86號 新上里 1-8 （2）廟堂右側

0583 河堤幼兒園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街10巷1號 新上里 9-13 （1）地點設於中庭，以椅子隔出
空間，一般派里幹事為此所主管。

0584 新庄仔天公廟(汽車停車場)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街115號 新上里 23,24,25,27 新上里 （1）設於車庫後方，有1面牆。

0585 新庄仔天公廟(機車停車場)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街115號 新上里 26,48,52,55 （1）設於車庫右側，有1面牆。

0586 市立三民家商3105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102號 新上里 28,30,46,47 （1）

0587 市立三民家商3106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102號 新上里 31,32,53 （1）

0588 龍華國中三年二十一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號 新上里 14,16,29,41 （2）

0589 龍華國中三年二十二班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號 新上里 15,36,39,49 （2）

0590 龍華國中二年二十一班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號 新上里 17,22,45,50 （2）

0591 龍華國中一年二十一班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號 新上里 18,20,37,40,57 （2）

0592 龍華國中一年二十班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號 新上里 33,34,35,43 （2）

0593 龍華國中一年一十八班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號 新上里 19,42,44,56 （2）

0594 龍華國中一年一十六班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號 新上里 21,38,51,54 （2）

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
（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議員、山地原住民區長、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
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本會得視編排版面空間酌予精簡）：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 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 山地原住民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 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之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助選或罷免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 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 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辦法中關於登記設立及設立數量限制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
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
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罷免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五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
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
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
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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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